
濉溪县2025年夏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落实淮北市关于秸秆禁烧工作的部署，切实做好全县2025年夏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结合我县实际，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相结合，建立健全秸秆禁烧工作体系，全面防范与重点管控秸秆焚烧行为，不断完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有效改善全县大气环境和农业生态环境，助力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按照“属地管理、源头控制、标本兼治、疏堵并举”的原则，充分发挥镇（园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确保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顺利开展，坚决打赢夏季秸秆禁烧攻坚战。

二、工作目标

扎实开展全县秸秆禁烧工作，禁烧种类包括小麦、油菜等农作物秸秆及农村地区沟渠路边的杂草、树枝。加强离田秸秆跟踪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堆场失火和防范焚烧隐患，严禁倾倒秸秆至河道沟渠，造成水体污染。通过加强宣传巡查和综合利用等手段，确保实现全年“零火点”。

三、职责任务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确保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一）县四套班子包保领导职责任务

县四套班子包保领导要亲临一线，督导镇（园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

（二）镇（园区）、村、农户、农机手职责任务

1.镇（园区）：负责本辖区（包括县农业农村局、县建投集团所属以外的农、林场及辖区内企业）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制定方案，广泛宣传，严格奖惩。完善秸秆收储、秸秆利用及秸秆粉碎还田等措施。备足收割机、打捆机、粉碎器、粉碎还田机、灭茬机、旋耕机、播种机等机械。打捆离田区域每500亩至少配置一台（套）打捆机；粉碎还田区域每800亩至少配置一台（套）粉碎还田机。确保辖区无焚烧火点，顺利播种。负责按照“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禁烧政策兑现挂钩，上报补贴农户花名册，焚烧秸秆者不享受补贴。

2.村：负责本行政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广泛发动群众，修订村规民约，明确奖惩措施，树立包保责任牌。用好用活“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禁烧政策挂钩。加大农机管理力度，禁止未加装防火罩的机械进地作业。落实秸秆收储、秸秆利用及秸秆粉碎还田等措施，确保本行政村无火点。

3.农户：保证自家秸秆还田或离田，保证不焚烧秸秆，看管好自家地块秸秆，同时不被他人焚烧或连带过火。

4.农机手：按照镇、村要求开展作业；作业机械进地一律加装防火罩，配备灭火器、桶装水、棉被。

（三）县直相关部门及人员职责任务
1.县纪委监委：负责对履职不力或失职、渎职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2.县委组织部：负责把秸秆禁烧工作纳入党员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对履职不力或失职、渎职人员，配合县纪委监委进行组织处理。

3.县督查考核中心：负责将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纳入相关县直单位及镇（园区）年度目标考核。
4.县公安局：负责会同县消防救援局严厉打击露天焚烧秸秆行为，做好舆情监控处置。做好禁烧期间的巡逻防控，依法严厉打击阻碍执行公务等违法犯罪行为。

5.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秸秆禁烧相关协调工作。

6.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宣传和技术指导，积极拓展秸秆综合利用方式方法，指导秸秆收、储、运及综合利用各环节工作。负责按禁烧政策审核把关“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兑现范围。负责县所属农场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确保所属农场无焚烧火点。

7.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指导秸秆集中堆放点的选址用地工作。

8.县交通运输局：负责禁烧期间路政执法巡查与秸秆禁烧巡查，确保农村公路畅通；驻镇交通执法中队协助属地镇（园区）开展秸秆禁烧工作。

9.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将农机补贴与禁烧任务挂钩，提前统计全县农机数量，科学调度，补差补缺，并负责兑现农机补贴。单独制定技术人员包镇（园区）、村工作方案（包保方案发至各镇、园区），深入现场指导农机作业。对农机手开展培训，并提出收割要求。
10.县财政局：负责秸秆禁烧专项资金筹措和拨付工作。负责按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后的花名册兑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1.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协调禁烧期间消除火灾和应急处置工作。
12.县消防救援局：负责禁烧期间消除火灾和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的前期查处工作。

13.县城管局：负责对露天焚烧秸秆产生烟尘污染的行为依法实施处罚，督导环卫保洁单位落实禁烧任务。

14.县综禁办：负责禁烧工作的组织协调、会议筹备、信息材料、督查考核。

15.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负责禁烧期间包保县领导、巡查组、综禁办公务车辆保障工作。

16.县直包保部门：包保具体行政村，配合镇（园区）、村做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四、工作措施

（一）组织保障

1.成立县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专班。专班下设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办公室（附件1）。

2.实行包保制度。建立县主要领导包片、县级领导包镇（园区）、县直部门包重点村、镇（园区）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包地块、包机械的包保制度（附件2）。同时，县公安局单独制定班子成员及二级机构负责人（干警）秸秆禁烧包保工作方案，并于5月20日前，报县综禁办备案。

3.成立秸秆禁烧巡查组。县委、县政府成立6个巡查组（附件3），分别从县委办公室、县委组织部、县督查考核中心、县公安局、县发改委、县农业农村局、县应急管理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抽调人员组成。督查巡查“四盯”（盯机械、盯地块、盯人、盯重点时段），巡查秸秆留茬高度（控制12厘米以内）、秸秆粉碎长度（控制在8厘米以内）、“六净”（田头净、坟头净、路边净、河坡净、沟渠净、树下净）、秸秆堆储点防火措施、农机防火管控措施、应急物资配备（包括洒水车、旋耕机准备等）等落实情况。要按照任务序时进度加强过程监管，分阶段逐项逐条予以落实。对巡查中发现问题未落实的，给予通报批评，要求限期整改；对于未按期整改到位的，对镇（园区）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4.成立秸秆禁烧执法组。执法组组长由镇（园区）党（工）委副书记或纪委书记担任，成员由县城管局及镇（园区）派出所、法庭抽调人员组成，负责落实禁烧罚款（附件4）。

（二）经费保障

1.给予镇（园区）经费支持。按照镇（园区）小麦实际种植面积（由县农业农村局提供），通过预拨的方式，将11-13元/亩的禁烧工作经费（10万亩以下11元/亩；超出10万亩，不到20万亩的，超出部分按12元/亩；超出20万亩的，超出部分按13元/亩）于5月25日前预拨至各镇（园区）及县农业农村局。该经费用于与禁烧工作有关的支出。
2.给予县综禁办（夏、秋两季）60万元禁烧工作经费；给予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各10万元禁烧工作经费；给予县农业农村局、县城管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各5万元禁烧工作经费。

3.四套班子包保领导及巡查组、综禁办禁烧工作车辆，由县直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提供（附件5），费用由县财政承担。

（三）风险保证金
镇（园区）及其工作人员不再缴纳风险保证金。村书记、村主任缴纳10000元的个人风险保证金；其他村“两委”包组（地块）的干部（不含县直公职人员、含计生专干、乡村振兴干部、后备干部）缴纳6000元的个人风险保证金。县领导及县直部门公职人员一律不再缴纳禁烧风险保证金。
村相关人员风险保证金，由各镇（园区）收齐后于5月25日前统一缴至县国库支付中心账户（附件6）。

（四）开展科技禁烧

按照2025年主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4%以上的目标要求，积极拓展秸秆综合利用途径，坚持农机农艺结合，大力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和离田利用，积极引导培育开展秸秆肥料化、燃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利用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探索创新秸秆处置消化的模式。加强技术培训和指导，推广简便实用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配合完善铁塔高空监控系统的基点、平台建设，通过铁塔高空监控、无人机等，加强对重点区域24小时不间断巡查检查，坚决做到发现一起、制止一起、查处一起。非重点时段也要实施不间断巡查管控。
（五）建立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制度

为确保2025年夏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分别根据各类人员禁烧工作任务，明确各自任务清单（附件7）。

（六）建立党员联户包保制度

各镇（园区）要建立党委管总支，总支管支部，支部管党员，党员联系农户，一级抓一级，一级向一级负责的禁烧包保制度。一旦发生火点，逐级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五、奖惩措施

（一）县综禁办将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分别做以下处理：

1.严惩“第一把火”。根据生态环境部、省卫星火点通报，省市现场检查督查等认定结果，对发生全县“第一把火”的镇（园区）将在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考核中扣20分（百分制），并扣除工作经费5万元；在发生“第一把火”的镇（园区）召开现场会，并对发生“第一把火”的镇（园区）、相关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予以停职，专职抓秸秆禁烧工作；如再次出现火点，予以免职；对镇（园区）包保干部进行诫勉；对“村两委”主要负责人予以纪律处分，并扣除禁烧保证金。

2.根据生态环境部、省卫星火点通报和省市现场检查督查通报结果发现的火点进行责任处理，每通报1个火点（非“第一把火”），扣除镇（园区）工作经费2万元；5个及以上火点的，每个火点扣除镇（园区）工作经费3万元；同时做如下处理：

（1）对镇（园区）发生1个火点（非“第一把火”）的，在全县通报批评。

（2）对镇（园区）发生2个火点的，约谈镇（园区）政府（管委会）分管负责人并作书面检查。

（3）对镇（园区）发生3个火点的，约谈镇（园区）政府（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并作书面检查。

（4）对镇（园区）发生4个火点的，约谈镇（园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并作书面检查。

（5）对镇（园区）发生5个及以上火点的，约谈镇（园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对该镇（园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予以党纪政纪处理。

（6）凡受到通报批评的镇（园区），当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得评先评优。

（7）对县直有关部门未履行规定职责，包保巡查不到位的，给予通报批评。

（二）对不按要求执行的农机手，村责令停止作业；对按规定要求作业的农机，作业结束后，经村考核合格，可以给予一定的作业补贴。

（三）对露天焚烧秸秆的，由县消防救援局依法进行前期调查处理，需要拘留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移送公安机关继续办理，并由城市管理部门依据《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处以罚款；对被动露天焚烧秸秆的，由县消防救援局依法调查处理，并由城市管理部门处以罚款。对地块有主动焚烧行为和被动过火现象的农户，镇（园区）在上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花名册时，该类农户不在补贴之列，不得享受补贴。

（四）对焚烧秸秆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重大损失的，由司法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予以处理。

（五）对于完成夏季秸秆禁烧工作目标任务的村级相关人员，全额返还禁烧保证金并等额补贴。对于发生火点的村，每通报1个火点（非“第一把火”），扣除“村两委”主要负责人及包组（地块）的其他村“两委”干部（含计生专干、乡村振兴干部、后备干部）10%的禁烧保证金；5个及以上火点的，扣除“村两委”主要负责人及包组（地块）的其他村“两委”干部（含计生专干、乡村振兴干部、后备干部）100%的禁烧保证金。

（六）禁烧重点时段结束后，根据实际种植面积和焚烧火点数对工作经费进行清算，卫星火点归属由县综禁办一次性确定所属辖区，扣除相应工作经费。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禁烧工作宣传。县委宣传部要充分调动各种宣传资源，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营造多角度、立体式、大容量的秸秆禁烧宣传氛围。各镇（园区）要召开座谈会、动员会，广泛宣传、统一思想，确保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政策的宣传不留死角、不留盲点；尤其是“拘留、罚款、扣补贴”政策，要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各村要召开村民小组会议、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会议，增强群众禁烧意识，以思想自觉带动行动自觉，形成不能烧、不敢烧、不愿烧、不烧也能种的氛围，并主动防止被烧的良好局面。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组织广大职工、团员青年和妇女踊跃参加秸秆禁烧宣传工作，在全县形成浓厚的秸秆禁烧宣传氛围。

（二）加强联防联控。各镇（园区）要组织力量，按照“空间覆盖无空白，责任落实无盲点，监督管理无缝隙”的要求，建立以村为基础的网格化管理责任体系，切实将监管责任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人。加强收割、还田、收储、播种各环节的监督管理。实行跟机监控，逐田验收，由镇（园区）、村安排人员跟踪作业，做到“一机一人”全程监控，确保收割留茬高度控制在12厘米以下，粉碎还田长度控制在8厘米以下的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做到收割一块，及时还田或离田一块，不留存在焚烧隐患的空茬地。要安排各村成立灭火应急小分队，同时根据实际情况成立1—2个抢收抢种机械应急小分队。

各镇（园区）要挂图作战，在辖区地图上标注县直、镇（园区）、村包保信息。村要在每个包保单元地头树立一块公示牌，标明村名、包保面积、秸秆利用方式以及县、镇（园区）、村包保人员姓名、联系方式，实现禁烧工作精细化。每个包保单元不超过1000亩，配备巡查人员不少于3名，摩托车或电瓶车不少于2辆（其中摩托车不少于1辆），车上配备铁锨、扫帚、手电筒等灭火巡查工具。

与外县（市、区）接壤的有关镇要在临界地块建立防火隔离带，做到收割一块，隔离一块，隔离带宽度不低于50米。

针对水污染问题，相关镇要推行河道沿岸秸秆离田，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三）加强农机保障。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要制定全县农机保障计划并统筹农机调配。各镇（园区）要鼓励农户和农机合作社购买农机，确保足量配置农机，提升我县农业机械装备水平。要切实做好辖区内大型联合收割机、大中型播种机、旋耕机、灭茬机和打捆机等农业机械的摸底工作，确保在5月25日前完成摸底统计工作，并制定镇（园区）农机应急预案，成立农机应急分队，确保各村及时收、种。5月25日前要落实好机械与地块对接工作。加强对农机手的教育管理，分别签订责任书，统一进行调配使用。落实干部包机械、机械包地块的包保责任，做到人、机、地有机结合，收、种、禁一体化作业。

“三夏”期间，全县创新农机安全监管方式，充分发挥农机安全网格化监管机制，加强农机安全监管县、镇（园区）、村（农机服务组织）三级联动，共治共管。全县农机安全监管网格员、各镇（园区）农机监理员（农机管理员）、村（农机服务组织）协管员强化“三夏”期间安全巡查，抓好源头管理，确保农忙时节农机安全生产。
（四）落实秸秆离田集中堆放制度。各镇（园区）要落实好集中堆放制度，充分利用已建成的规模化秸秆集中堆放中心集中堆放秸秆，并严格落实防火措施，配备必要的灭火设施和器材。各镇（园区）要派专人引导运输，严加看管，监督落实防火要求。严禁在田间、地头、林缘、铁路沿线、公路沿线、河流沟渠两岸及城区周边、省际周边、景区周边等处堆放，凡经检查达不到要求的，直接追究镇（园区）、村有关人员责任。各镇（园区）要于5月20日前将秸秆离田方案报县综禁办备案。

（五）统一禁烧标识。各镇（园区）要为镇（园区）、村禁烧包保人员统一配发小红帽、红袖章（宽12厘米，可用于丈量限茬高度）。

（六）严肃工作纪律。各级、各类包保人员要认真遵守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纪律要求，发现违反者，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七）保证金收取。村人员禁烧保证金要按时缴至县国库支付中心账户。对不按时、不按标准缴风险保证金的，将进行通报并责令限期缴纳。严禁使用公款代缴个人风险保证金。

（八）信息报送。各镇（园区）要于5月25日前，将禁烧方案、包保方案、包保人员名单、联系电话及县直部门包保重点村一览表等报县综禁办（电话：0561-2211000；邮箱：sxxjsb@126.com）。

（九）禁烧重点时段。重点时段：5月20日至7月20日。包保县领导、县直单位负责人、县直包保人员及巡查组要做好准备，及时到位，履行职责。各镇（园区）要在重点时段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于每日下午5:00前将当日禁烧工作进度以电子版（或书面材料）反馈到县综禁办。

（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挂钩工作流程。镇（园区）填报补贴花名册（被查处农户不享受补贴），由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县财政落实。

附件：1.濉溪县2025年夏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2.县直禁烧工作包保一览表

3.县禁烧巡查组包保一览表

4.县禁烧执法组成员名单

5.秸秆禁烧工作车辆保障方案

6.濉溪县国库支付中心账户

7.2025年夏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各类任务清单
附件1
濉溪县2025年夏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组      长： 黄  韦华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

常务副组长： 孙  进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  组  长： 姜  灵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  铁 县政协主席

杜曙光 县委常委，濉溪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王  成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孙  啸 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孙雪洁 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胡  亮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马  明 县委常委，濉溪镇党委书记

李  影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政法委书记
朱秀芳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吴  飞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崔海波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

刘须芹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  劲 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鲍  锐 县政府副县长
陆松平 县政府副县长

于晓冬 县政府副县长

杨  晋 县政府副县长，临涣镇党委书记

涂小丽 县政府副县长（挂职）
李祥礼 县政协副主席

刘  鎏 县政协副主席，县财政局局长
郑  林 县政协副主席

柳洁坤 县政协副主席，县工商联主席

朱东利 县政协副主席，县发改委主任
成   员：李前进 县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县督查考核中心主任（兼）

张亚斌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刘启明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陈龙远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朱光玉 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朱航军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况开迅 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赵紫岩 县财政局党组书记
刘  玲 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主任

欧阳可可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融媒体中心

党组书记（兼）

罗金柱 刘桥镇党委书记
涂晓飞 百善镇党委书记，百善现代农业综合开发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

陈  光 南坪镇党委书记

朱志丹 韩村镇党委书记

潘海船 五沟镇党委书记

凌连杰 孙疃镇党委书记

魏  鹏 铁佛镇党委书记

黄从俭 双堆集镇党委书记

吴  银 四铺镇党委书记

董  光 濉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吴绍征 百善镇人大主席，百善现代农业综合开发

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兼）
专班下设办公室，杨晋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刘启明、张亚斌、朱光玉、况开迅、杨森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工作专班为临时机构，工作任务完成后自动解散。

县综禁办工作人员分别从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县纪委监委、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市场局、县城管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水务局、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抽调。县综禁办日常用车2辆，由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提供。

附件2

县直禁烧工作包保一览表

	县主要领导包片
	四套班子领导包镇（园区）
	包 保 部 门

	1
	黄  韦华
	第一组
	濉溪镇
	马  明
刘  鎏
	县委办公室

	
	
	
	
	
	县委统战部

	
	
	
	
	
	县财政局

	
	
	
	
	
	县商务局

	
	
	
	
	
	县应急管理局

	
	
	
	
	
	县审计局

	
	
	
	
	
	县投资促进中心

	
	
	第二组
	刘桥镇
	姜  灵
崔海波
	县人大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县纪委监委

	
	
	
	
	
	县委巡察办

	
	
	
	
	
	县教育局

	
	
	
	
	
	县融媒体中心

	
	
	
	
	
	县残联

	
	
	第三组
	百善镇（百善现代农业示范区）
	王  劲
朱东利
	县委宣传部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县房屋征收安置中心

	
	
	
	
	
	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

	
	
	
	
	
	县工商联

	
	
	第四组
	铁佛镇
	王  成

李祥礼
	县委编办

	
	
	
	
	
	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县科技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县城管局

	
	
	
	
	
	县委社会工作部

	
	
	
	
	
	县信访局

	
	
	
	
	
	县供销社

	
	
	
	
	
	县调查队

	
	
	第五组
	四铺镇
	孙  啸
陆松平
	县档案馆

	
	
	
	
	
	县发改委

	
	
	
	
	
	县司法局

	
	
	
	
	
	县交通运输局

	
	
	
	
	
	县水务局

	
	
	第六组
	开发区
	杜曙光

柳洁坤
	县委组织部

	
	
	
	
	
	县督查考核中心

	
	
	
	
	
	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县科协


	县主要领导包片
	四套班子领导包镇（园区）
	包 保 部 门

	2
	孙  进
	第七组
	临涣镇
	刘  铁

杨  晋
	县政协办公室

	
	
	
	
	
	县农业农村局

	
	
	
	
	
	县临涣古镇保护利用中心

	
	
	
	
	
	县妇联

	
	
	
	
	
	县气象局

	
	
	第八组
	韩村镇
	胡  亮

于晓冬
	县直机关工委

	
	
	
	
	
	县工信局

	
	
	
	
	
	县住建局

	
	
	
	
	
	县总工会

	
	
	第九组
	五沟镇
	吴  飞

涂小丽
	县人民法院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县医保局

	
	
	第十组
	孙疃镇
	孙雪洁

鲍  锐
	县委党校

	
	
	
	
	
	县人社局

	
	
	
	
	
	团县委

	
	
	
	
	
	县红十字会

	
	
	
	
	
	县税务局

	
	
	第十一组
	双堆集镇
	朱秀芳

郑  林
	县人民检察院

	
	
	
	
	
	县委政法委

	
	
	
	
	
	县民政局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文旅体局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县生态环境分局

	
	
	第十二组
	南坪镇
	李  影
	县统计局

	
	
	
	
	
	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县重点项目建设管理

服务中心

	
	
	
	
	
	县文联


附件3

县禁烧巡查组包保一览表

	组别
	巡查包保单位
	包保镇（园区）
	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第一组
	县委办公室

县委组织部

县督查考核中心
县发改委
	濉溪经济开发区、

濉溪镇
	崔清明

17309618668

	第二组
	县应急管理局
	刘桥镇、铁佛镇
	陈龙远

18056138585

	第三组
	县农业机械管理

服务中心
	百善镇（百善现代农业示范区）、四铺镇
	况开迅
18905615199

	第四组
	县农业农村局
	临涣镇、韩村镇
	刘启明

13309613429

	第五组
	县公安局
	五沟镇、孙疃镇
	孙  琴

15656178697

	第六组
	县生态环境分局
	双堆集镇、南坪镇
	朱光玉

13696611120


附件4

县禁烧执法组成员名单

	镇（园区）
	组长及

联系电话
	成  员

	
	
	法庭人员及

联系电话
	派出所人员及联系电话
	县城管局人员

及联系电话

	濉溪镇
	
	
	
	

	刘桥镇
	
	
	
	

	百善镇
	
	
	
	

	铁佛镇
	
	
	
	

	四铺镇
	
	
	
	

	临涣镇
	
	
	
	

	韩村镇
	
	
	
	

	五沟镇
	
	
	
	

	孙疃镇
	
	
	
	

	南坪镇
	
	
	
	

	双堆集镇
	
	
	
	

	开发区
	
	
	
	


附件5

秸秆禁烧工作车辆保障方案

一、车辆保障范围

秸秆禁烧重点时段四套班子包保领导及巡查组、县综禁办禁烧工作车辆，由县直机关车辆服务公司提供，禁烧公务用车无四至限制。

二、车辆使用方式

1.四套班子包保领导及巡查组工作车辆采取月申请方式，即：由使用者向公车平台一次性申请，使用期限为一个月。由公车平台安排驾驶员及车辆对应到使用者，在此期间禁烧用车使用者可直接联系对应的驾驶员出车。

2.县综禁办工作车辆，由县综禁办一次性申请，公车平台固定安排2辆公车，重点时段在县综禁办随时候命。

附件6
濉溪县国库支付中心账户

收款人：濉溪县国库支付中心

开户行：濉溪农商银行濉溪支行

账  号：20000  17843  02103  00000  018

注：用途填写为“xx镇（园区）xx禁烧风险保证金”

附件7
2025年夏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各类任务清单

一、县级包保领导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

1.督查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是否制定印发，各行政村的方案是否落实，是否切实可行。

2.协助镇（园区）召开村级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动员会或调研会，听取基层意见，传达禁烧要求和综合利用政策。

3.督查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目标责任书是否签订，村“两委”干部、广大党员是否签订了承诺书。

4.督查禁烧通告、一封信等资料是否张贴、发放，氛围是否形成。

5.督查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包保责任网络是否建立，是否落实责任人，是否落实挂图作战，关键时段是否在岗在位。

6.督查机械设备购置、调度是否到位。

7.督查秸秆禁烧重点区域防控点是否布设，人员和必要的灭火工具是否准备到位。

8.督查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经费安排与使用。

二、镇（园区）包保人员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

1.检查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宣传资料是否发放到户，是否做到家喻户晓。

2.督促检查村召开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动员会，村“两委”干部、全体党员、村民是否作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承诺。

3.检查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是否制定，综合利用方案是否切实可行。

4.检查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机械设备是否落实到位，并帮助协调解决。

5.检查村秸秆堆放场所是否落实。

6.检查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防控网络是否建立，防控地块是否落实到人，关键时段是否驻村值守，每个包保单元是否竖立公示牌，是否成立应急灭火小分队。

7.向村干部宣传秸秆禁烧奖励政策、农机补贴政策、综合利用作业奖补政策及风险保证金制度、问责处理办法等。

8.及时向所属部门（单位）及综禁办报告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情况。

三、镇（园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

1.研究制定镇（园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召开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动员大会，与村签订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责任书。

2.组织开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宣传工作，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3.印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资料，包括各群体禁烧承诺书、机手作业承诺书、告知书、一封信、村级工作任务清单等。

4.督促村“两委”干部、广大党员、农户、土地流转户，农机手签订秸秆禁烧承诺书。

5.负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机械设备购置、协调和统筹调度。

6.督促村落实农机管理责任，落实跟机验收措施。

7.建立镇（园区）、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包保责任网络，审查审定各村禁烧和综合利用方案。

8.强化重点区域防控责任，按要求搭建防控值守篷，确保人员到岗到位。

9.落实镇（园区）、村、个人风险金制度，按要求实施奖罚。

10.及时向包镇（园区）的县领导、县综禁办报告有关情况。

四、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

1.研究制定本行政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具体到村、到户、到地块。

2.召开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动员会议，悬挂禁烧标语、横幅；利用广播、宣传车等有效宣传手段，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

3.与镇（园区）签订目标责任书，村“两委”带头签订禁烧和综合利用承诺书，接受村民监督，落实上缴禁烧个人风险保证金。

4.组织广大党员、土地流转户、村民签订禁烧和综合利用承诺书，并督促落实。

5.围绕“不能烧、不烧也能种”开展培训，要求做到每户一个明白人、一张明白纸。

6.逐台验收农机灭火设施配备情况，并跟机作业。

7.落实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机械设备，动员农户及时翻耕和旋耕，落实临时集中堆放场地，并组织看管。

8.成立应急灭火小分队。

9.落实村干部包组、包户责任，建立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防控网络；在每个包保单元地头树立包保公示牌。
10.及时向包村干部及镇（园区）报告重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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